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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环境公益损害民事救济的请求权基础

胡中华，陈　妍

摘　要：环境公益损害民事救济的请求权规范应当包括两个核心部分：环境公益损害 （法律事实）与民事

救济责任 （法律效果）。由 《环境保护法》第６４条所引致的 《侵权责任法》相关规范既非描述 “环境公益损害”

的法律事实，也非确立 “环境公益损害民事救济”责任的法律效果，因而 《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范与 《环境

保护法》第６４条本身不能成为环境公益损害民事救济的请求权基础。分析 《环境保护法》第５条和第６条第３
款的适切涵义，可以发现其蕴涵构成法律规范的结构，即作为法律事实的 “环境公益损害”与作为法律效果的
“环境公益损害民事救济”，因而它们应当成为环境公益损害民事救济的请求权规范。

关键词：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环境公益损害；民事救济请求权；请求权基础

中图分类号：Ｄ９１２．６０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０１６９（２０１６）０２－００１４－０８

基金项目：国土资源部国土法律评价工程重点实验室开放基金项目 （ＣＵＧＦＰ－１５０１）
作者简介：胡中华，法学博士，中国地质大学 （武汉）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国土资源部国土法律评价工程重点实验室研究
人员 （湖北 武汉４３００７４）；陈妍，中国地质大学 （武汉）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①　就环境本身遭受污染、生态遭受破坏的事实，应使用 “环境损害”亦或 “生态损害”概念加以指称，学界有不同看
法。个人认为两者差异甚微，使用者可以结合使用语境加以选择。参见胡中华执笔：《环境公益诉讼损害赔偿金研究》，《中
国环境法治》２０１４年卷，第１２４－１２５页。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３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
制度改革试点方案》，其中规定，“生态环境损害，是指因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大气、地表水、地下水、土壤等环境要素
和植物、动物、微生物等生物要素的不利改变，及上述要素构成的生态系统功能的退化。”笔者认为这一规定清楚、明晰地
界定了 “环境公益损害”的实质，有别于因环境遭受污染、生态遭受破坏而引发的环境私益损害。由于环境公益损害与环境
私益损害有着重大差异，因而对它们进行相应救济的制度亦应有所区别。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用以救济环境公益损害。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 “民事”性质只是强调原告与被告之间不存在行政

关系，两者地位具有平等性，而非指诉争利益归属的私人性。从根本上讲，将环境公益诉讼与民事诉讼嫁接，形成环境民事
公益诉讼制度，只是节省制度成本而不得已为之的。实际上，公益诉讼与普通民事诉讼在诉讼请求的处分、诉求利益的归属
等诸多方面存在巨大差异，不可混同。对此，环境法学界已有诸多文献辨析两者的同与异。司法界亦有清醒的认识。最高人
民法院就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与环境 （侵权）私益诉讼分别制定了相应的司法解释，即为明证。

一、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思路

２０１４年４月２４日修订后的 《环境保护法》第５８条承接此前修订的 《民事诉讼法》第５５条关于
建立环境公益民事诉讼制度的规定，明确授权符合法律条件的社会组织可以就污染环境、破坏生态以
致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解决了长期困扰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 “谁能起
诉”的问题，有力推动了我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建设①。但是，在司法实践中，提起环境民事公
益诉讼以救济环境公益损害，不仅需要解决 “谁能起诉”的问题，更需要解决原告能够 “提出哪些诉
讼请求”的问题。其原因在于原告所能提出的诉讼请求是对环境公益损害的实质性救济，缺乏实质性
救济措施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不会产生良好的实际效果，徒然浪费宝贵的司法资源和社会成本。唯其
如此，《环境保护法》需要认真对待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请求问题。不过，用以救济环境公益损害的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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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诉讼请求本身却非由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程序规范所支持，而是由环境公益损害民事救济请求权规范

所支撑。在环境公益民事诉讼中，原告能提出哪些诉讼请求，取决于原告能否寻找到支撑这些诉讼请

求的请求权规范。非如此，原告所提出的诉讼请求将缺乏法律支持，成为无本之木，无法赢得法院的

赞同。从法律适用思维顺序角度观之，法官必须先行判断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原告所援引的请求权规范

能否支撑其所提出的用以救济环境公益损害的诉讼请求，方能裁判准许或否认其诉讼请求。因此，环

境民事公益诉讼请求问题的要害之一在于寻找环境公益损害民事救济的请求权基础。

现行 《环境保护法》针对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损害的设置了多个条文要求行为人承担相应的

民事责任如该法第５条、第６条第３款、第６４条等。由于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行为会产生 “环境

公益损害”与 “环境私益损害”，因而行为人承担的民事责任也应当有两种类型，分为救济环境公益

损害与环境私益损害。当然，为便于 《环境保护法》的适用和实现 《环境保护法》的目的，《环境保

护法》应当对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行为人就 “何种损害”承担 “何种民事责任”予以明确规定。但

是，令人遗憾的是，《环境保护法》所设置的这些条文却语焉不详，将这一法律任务转化为法学任务，

付之于法学研究者。因此，环境法研究者需要进行学理澄清，明确环境公益损害民事救济的请求权基

础，帮助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原告找到用以支持其所提出的诉讼请求的法律依据，亦为法官勾画环境公

益民事诉讼法律适用路线图，避免因肆意选择适用某一规范而排除其他法律规范所造成的法律适用规

范不统一，克服司法实践的混乱。

从构造逻辑的角度讲，环境公益损害民事救济的请求权规范应当包括两个核心部分：环境公益损

害 （法律事实）与民事救济责任 （法律效果）［１］（Ｐ１１）。我们要在实证环境法律中寻找用以支持原告救济

环境公益损害的诉讼请求的法律规范，不仅需要考查组成该种法律规范的法律事实是否为环境公益损

害，还需要考查其法律效果是否就是用以救济环境公益损害的民事责任。只有两者同时具备，该法律

规范方可作为环境公益损害民事救济请求权规范，成为支持环境公益民事诉讼原告诉讼请求的法律依

据。因此，本论文遵循此种思维顺序，依据环境公益损害民事救济请求权规范的逻辑构造分别检视 《环

境保护法》相关条文，为环境公益民事诉讼原告寻找用以救济环境公益损害的民事诉讼请求权基础。

二、《环境保护法》第６４条并未规范环境公益损害民事救济的请求权

“环境法维护人类生命健康、维护整体人类生存条件的社会公共利益的追求是国家行使环境与资

源管理公权的权力之源，是环境法的基本目的所在。”［２］（Ｐ９）因此，对环境公益的保护和救济也就成为

环境法必须解决的重要课题之一。《环境保护法》是我国基础性环境法律，探寻环境公益损害民事救

济的规范基础当从该法开始。环境公益损害民事救济的规范基础，一般表现为法条对环境公益损害责

任的明文规定：致害者承担环境公益损害的法律责任，履行由此产生的法定义务，即为对环境公益损

害的救济。所以，寻找环境公益损害民事救济的规范基础，就需要检视现行 《环境保护法》中有关环

境公益损害责任的条文，查验它们是否符合前文所述的逻辑构造。

在现行的 《环境保护法》中，其第六章 “法律责任”对环境损害责任做出了专章规定。由于本文

考察的范围不包括行政性的环境损害责任承担问题，故排除第六章中关于环境致害行政责任的法条。

如此，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列的，与环境损害责任承担相关的法条，仅余新增法条———该法第６４条。

该条文对环境损害的责任承担进行了明确规定，将环境损害责任明确确定为侵权责任，并将该责任的

具体承担问题引致到我国的 《侵权责任法》，成为环境侵权责任承担的规范基础。但环境公益损害责

任是否等同于侵权责任？《环境保护法》第６４条是否能够成为环境公益损害民事救济的规范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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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行 《环境保护法》第６４条规定， “因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造成损害的，应当依照 《侵权责任

法》的有关规定承担侵权责任”。很显然，该条文将环境损害界定为 “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造成的

损害，行为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这种环境损害究竟指的是环境公益损害，还是指环境私益损害，

抑或是二者兼而有之？行为人应对所有的损害后果承担侵权责任，还是仅对其中一部分损害后果承担

侵权责任？这些问题，该条文并未言明，故单从字面意义上来看，我们对该条文可以有三种不同的解

读：其一，行为人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的行为对环境造成了损害，并通过环境这一媒介损害了其他公

民的人身权或财产权，行为人对这两种损害后果都承担侵权责任；其二，行为人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

的行为对环境和公民的民事权益均造成损害，但行为人仅对公民民事权益的损害后果承担侵权责任；

其三，行为人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的行为虽然对环境产生了不良影响，但这种事实上的不良影响并未

进入法律视野，不具备法律上的意义，故行为人的损害仅指公民民事权益的损害，所承担的侵权责任

也只针对公民民事权益的受损状况。

这些解释中，究竟何种解释才是该法条的真正内涵呢？我们无法从该条文本身直接获取答案，但

其后半句的表述为我们进一步地理解其涵义提供了些许线索。依据该条文后半句的表述，该条文将某

种 “环境损害责任”界定为一种侵权责任，并对遭受损害的权利的救济方式做出了规定，即引致到

《侵权责任法》中，按照 《侵权责任法》所规定的救济方式承担 “环境损害侵权责任”。这意味着该条

文所指的 “侵权责任”与 《侵权责任法》中的 “侵权责任”具有同一内涵；如若不然，那么 《侵权责

任法》中的权利救济方式就不能对该条文所指的侵权损害进行权利救济了，所以，这里所谓的 “侵权

责任”，应当按照 《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进行理解。根据 《侵权责任法》第２条第１款的规定，

所谓 “侵权责任”，是指侵害 “民事权益”、应当依法承担的责任；所谓 “民事权益”，根据 《侵权责

任法》第２条第２款的规定，是指包括生命权、健康权、所有权、用益物权等１８种权益在内的人身、

财产权益。由此可见，《侵权责任法》所称 “侵权责任”，只包含行为人对特定的被侵权人的民事权益

损害后果的责任，并不包含行为人对环境本身造成的损害后果。且 《侵权责任法》第１条指明该法的

任务是 “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明确侵权责任，预防并制裁侵权行为，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也

就是说，整部 《侵权责任法》关注的只是公民民事权益的保护问题，要求侵权人承担的也只是对被侵

权人的责任。具体到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行为，《侵权责任法》仅仅要求行为人对被侵权人的民事

权益损害后果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至于行为人所造成的诸如环境损害等其他后果，《侵权责任法》

则在所不问。

回到 《环境保护法》第６４条。通过上文对 《侵权责任法》中 “侵权责任”一词的分析，我们已

经明确 《环境保护法》第６４条所指称的 “侵权责任”实际上只是侵害民事权益的责任，“与 （《侵权

责任法》）第２条中的侵权责任毫无疑问是同一个概念。与这种侵权责任相应的损害只能是民事权益

损害。环境污染不是民事权益损害，不属于 《侵权责任法》第２条所规定的民事权益的范畴”［３］（Ｐ１９）。

也就是说，《环境保护法》第６４条只规定环境私益损害责任，能够作为环境私益损害民事救济请求权

的规范基础。显然，环境公益损害责任并不在该条文涵盖范围之内，行为人无法依据该条之规定而对

环境本身的损害后果承担相应的责任。如此一来，对 《环境保护法》第６４条的第一种解读便被排除。

同时，对 《环境保护法》第６４条的第二种解读不符合我国民事责任法的 “损害填补”原则。依据民

事责任法 “损害填补”原则，有损害必填补。《环境保护法》第６４条不可能一方面承认污染环境、破

坏生态的行为造成了两种不同的损害，即环境公益损害和环境私益损害，却只赋予行为人对环境私益

损害予以填补的民事责任。因此，对 《环境保护法》第６４条的第二种解读也应当予以排除。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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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保护法》第６４条仅救济环境私益损害，那么 “因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造成损害的”就只能理解

为公民因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而遭受的损害，而不可能涵盖环境公益的损害。所以，对 《环境保护

法》第６４条的第三种解读才符合现该条文的真正内涵，即该条文实质上仅仅规定了环境私益损害的

行为后果和法律责任，只能成为环境私益损害救济的规范基础，而不能成为环境公益损害救济的规范

基础。

结合上文对 《环境保护法》第６４条中 “损害”一词的解释，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该条中

的 “损害”并非 “环境公益损害”；同时，依据该条文所转致的 《侵权责任法》所提供的相应救济责

任亦非对环境公益损害的救济，因而这些法律规范中的法律效果不是 “环境公益损害民事救济责任”。

总之，由 《环境保护法》第６４条所引致的 《侵权责任法》相关规范既非描述 “环境公益损害”的法

律事实，也非确立 “环境公益损害民事救济”责任的法律效果，因而 《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范与

《环境保护法》第６４条本身不能成为环境公益损害民事救济的请求权基础。

三、环境公益损害民事救济请求权基础之确立

排除了 《侵权责任法》相关条文和 《环境保护法》第６４条，环境公益损害民事救济的规范基础

似乎已经无处可寻了。但 《环境保护法》中关于环境损害责任的规定并非仅限于第６４条，该法 《总

则》部分的第５条和第６条第３款也对环境损害责任进行了较为抽象的规定。《环境保护法》第５条：

“环境保护坚持保护优先、预防为主、综合治理、公众参与、损害担责的原则”；第６条第３款规定：

“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应当防止、减少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对所造成的损害依法承担责

任”。这两条规定均明确指出，行为主体对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行为所造成的损害应该承担责任，是

“污染者担责”原则的具体化。那么，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如何理解第５条和第６条中的 “损害”与

“责任”。究竟它是指仅对环境私益损害所引发的侵权责任，还是指对环境公益损害的责任，抑或是两

者兼而有之？

（一）对该法第５条和第６条第３款中 “损害”“责任”的文义解释

“文义解释的方法实际是一种分析作为语词的解释对象的语义，其目的在于检视解释者所欲考察

或者赋予该解释对象的语义是否在其被社会接受的语义范围内。”［４］文义解释因其能够客观反映法律文

本的真实内涵，确保法律的稳定性而成为我们理解法律文本的首要解释方法。《环境保护法》第５条

中 “损害担责”是环境保护的五大原则之一，说明了该原则在环境保护任务体系中的重要地位与作

用。单从文字结构上来看，损害与担责之间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责任因损害而发生，损害的有无与

大小直接关系到责任的承担问题，损害与责任的承担之间存在相互对应的密切关系。而这里的 “损害

担责”没有任何修饰语或限定语。因此，“损害”既可以指行为人因污染环境或破坏生态的行为对环

境本身所造成的损害，即环境公益损害；又可以指行为人以环境因素为媒介对公民个体的民事权益所

造成的损害，即环境私益损害；还可以理解为两类损害兼而有之。至于污染环境、破坏生态行为人承

担何种民事救济责任，则端视损害行为作用的对象及损害后果的大小而定。因此，要理解 “损害担

责”一词的真正内涵，对何为 “损害”的理解就至关重要。同时，《环境保护法》第６条第３款是对

“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环境保护义务的规定，企事业单位及其他生产经营者应对环境污染

和生态破坏所造成的损害后果承担法律责任。该条文中，“损害”一词虽然被 “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

所限定，但该限定词只是对损害发生原因的描述———该种损害是因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行为而引起

的，却并未言明损害对象究竟为何。同样地，我们可以对该条文中的 “损害”一词进行如同上文所述

７１胡中华，等：论环境公益损害民事救济的请求权基础



三种完全不同意义上的理解。

总之，文义解释的方法可以告诉我们 《环境保护法》第５条和第６条第３款中 “损害” “责任”

不是什么。但是，其却没有告诉我们 “损害”“责任”是什么。因为 “对环境本身的损害”、“以环境

为媒介对人的民事权益的损害”均在 “损害”一词的文义之中，与此相伴随的 “对环境公益民事救济

责任”和 “环境私益救济责任”也均在 “责任”一词的文义之中，所以，要明确哪些 “损害”、 “责

任”是这些条文中 “损害”、“责任”的真意，我们需要利用其他解释方法做进一步地检视。

（二）对该法第５条和第６条第３款中 “损害”“责任”的体系解释

“体系解释是在文义解释出现了复数解释的情况下而采用的一种解释方法，其在法律解释方法体系

中处于仅次于文义解释的优先位阶。”［５］（Ｐ３８４）因为它与文义解释类似，都是从文本的字面含义和结构来进

行解释，在准确阐释文本含义方面优于其他解释方法。纵观 《环境保护法》全部条文，“损害”一词在

不同的语境下具有完全不同的内涵。通过上文对第６４条的分析可知，该条文 “因污染环境和破坏生态

造成损害的”中的 “损害”一词实质上仅指致害行为对环境私益的损害，不涉及环境公益的损害，故行

为人对环境损害后果仅承担私法意义上的侵权责任。而第５８条中规定的 “损害”则是一种 “污染环境、

破坏生态，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也就是说，这种 “损害”直接指向社会公共利益，是对环境公

益的损害，而非公民个体享有的、与环境有关的私人权益损害。最高人民法院于２０１５年１月６日公布

施行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 （２０１５）１号〕

也认可这种解释，其第一条明确指出 《环境保护法》第５８条是关于 “对已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或者具

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重大风险的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行为提起诉讼”的规定。因此，该条文被公认为

是关于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规定。然而，问题的关键是，第５条和第６条第３款中的 “损害”一词，既

没有如第６４条般，对损害责任进行 “侵权”性质的限定，也没有如第５８条般，明确指出损害对象为

“社会公共利益”，那么总则中的 “损害”究竟应如何认定？对于这一问题，我们需要从法条中总则与分

则之间的相互关系中寻找答案。

“立法理论通常认为，成文法，特别是现代成文法，就其内容的结构和安排来说，通常包括总则、

分则两个部分。要使一个成文法成为科学的法，条件之一是务必注意科学地构造这两个组成部分。总

则的基本特征在于，它是整个法的纲领和事关法的全局的内容的综合，对整个法具有统领地位。分则

的基本特征在于，它是对总则的具体化的条文的综合，是法的结构中的实体性内容。”［６］（Ｐ３６０）简单来

说，法条总则和分则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它们是普遍和特殊、抽象和具体的关系。一方面，总

则阐述一般原理、原则，对于分则的具体运用有指导作用；另一方面，分则是总则的具体化，是总则

原理的具体表现。总则条文虽然高度概括且简明扼要，但分则条文的内涵与外延必已包含于其中，分

则条文所使用的语词的涵义不可能超出总则条文所使用的语词的可能语义范围。因此，位于 《环境保

护法》总则部分的第５条和第６条第３款中的语词的文义必然涵盖位于分则部分的第５８条和第６４条

所使用的语词的文义，如此，我们可以根据 《环境保护法》第５８条和第６４条中 “损害”、“责任”的

涵义推论出该法第５条和第６条第３款中 “损害”、“责任”的具体含义。由于该法分别于第５８条中

规定环境公益损害民事救济责任和第６４条中环境私益损害侵权责任，因此位于 《环境保护法》总则

部分的第５条和第６条第３款中 “损害”一词具体涵义应包含 “环境公益损害”与 “环境私益损害”

两种损害，“责任”一词具体涵义应包含 “环境公益损害民事救济责任”和 “环境私益损害侵权责任”

两种民事责任。

当然，以上的分析仅限于在 《环境保护法》内部，从立法技术和法条自洽的角度我们初步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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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保护法》第５条和第６条第３款的基本内涵。法律条文并非单独发生作用，而是存于法律体系

之中，与其他同类法律共同组合发挥自身的作用。某一法律使用的语词必须与同类法律使用的语词相

协调。因此，要进一步确认 《环境保护法》第５条和第６条第３款中 “损害” “责任”的具体内涵，

我们需要扩大视野，将检视的目光投注于我国整个环境保护法律体系。

我国环境保护法律体系主要由两个部分组成，一是污染防治类法律，如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

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和 《中华人民共和

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等；二是生态保护类法律，如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等。在这两类法律中，关于环境损害

责任的规定也有所不同。污染防治类法律均将环境损害明确规定为对单位或者个人的直接损害，只需

对直接受害的私主体承担民事责任，如 《大气污染防治法》第６２条、《水污染防治法》第８５条、《噪

声污染防治法》第６１条和 《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８４条等；生态保护类法律中的 《海洋环境

保护法》则对环境损害责任做出了截然不同的规定。该法第９０条第１款规定，“造成海洋环境污染损

害的责任者，应当排除危害，并赔偿损失；完全由于第三者的故意或者过失，造成海洋环境污染损害

的，由第三者排除危害，并承担赔偿责任”；第２款规定，“对破坏海洋生态、海洋水产资源、海洋保

护区，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的，由依照本法规定行使海洋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代表国家对责任者提

出损害赔偿”。该条文将污染海洋环境造成损害和破坏海洋生态造成损害的赔偿责任分为两个条款，

并分别进行了规定，说明这二者之间存在明显区别。污染海洋环境造成的损害是一种因污染行为对公

民人身、财产权益造成的损害，污染者承担属于民事侵权法上的环境污染侵权责任。该条款与 《环境

保护法》第６４条及各种污染防治法中关于环境污染责任的规定并无二致，都是对环境私益损害民事

救济的规定。但是，《海洋环境保护法》第９０条第２款则与之不同。该款所规范的行为为海洋生态破

坏行为，如破坏海洋生态、海洋水产资源和海洋保护区的行为。这些生态破坏行为所侵害的对象并非

特定主体的民事权益，而是环境本身。环境作为人类共有的资源，其上不存在任何私法意义上的权益

主体，是真正意义上的环境公益。国家作为公共利益的终极代表，承担环境公益保护的具体职责。所

以该条款将此类损害赔偿的请求权赋予行使海洋环境监督管理权的特定部门，由该部门代表国家行使

损害赔偿请求权。因此，该条款对环境损害的规定实际上与 《环境保护法》的第５８条的规定相一致。

我们通过对 《海洋环境保护法》第９０条的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作为环境保护具体法律的

《海洋环境保护法》中的 “损害”“责任”与作为环境保护基本法的 《环境保护法》第５条和第６条第

３款中的 “损害”、“责任”具有相同的内涵。两者相互协调。除了 《海洋环境保护法》之外，其他环

境保护类法律中的 “损害”、“责任”亦与 《环境保护法》第５条和第６条第３款中 “损害”、“责任”

相契合。

因此，上文将 《环境保护法》中的 “损害”责任理解为对 “环境公益损害”与 “环境私益损害”

的双重损害责任，不仅与污染防治法律体系中损害责任的相关规定相协调，而且也与生态保护法律体

系中的相关规定相一致，符合环境保护部门法律内部体系的有序和融洽。

（三）对该法第５条和第６条第３款中 “损害”“责任”的目的解释

不过，即便我们可以运用法律体系解释方法对 《环境保护法》第５条和第６条第３款中的 “损

害”“责任”进行解读，但是，诚如德国法学大师冯·耶林在 《法律中的目的》一书中曾言明，“所有

在法律之泥土上的一切，都是被目的所唤醒的，而且是因为某一个目的而存在，整个法律无非就是一

个独一的目的创造行为”［７］（Ｐ１２７），我们需要运用目的解释的方法进一步检视我们所解读出的法律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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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是否符合法律创设之目的。唯有符合法律创设目的的解释方为正确妥当之解释。目的解释因其能通

过发现立法目的和立法意旨来在多个解释结论之间确定最为妥当的解释结论而倍具重要性。《环境保

护法》的根本目的在于保护环境公益，而非环境影响下的公民环境私益。虽然 《环境保护法》调整的

仍然是社会关系，是 “人们在修复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过程中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以 ‘环境’

为必要中介而结成的社会关系”［８］（Ｐ４４），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作为环境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的媒介

的环境是处于非正常状态下的环境”。“从发生的角度一眼就可看出，环境法是由于不正常的环境的出

现而引发的一个新的法律部门。非常明显，如果环境一直处于良好状态，就像早期农耕时代那样，就

不会有环境法的产生。从环境法的实施或运行的角度来看，它是调整由环境的不正常引发的各种社会

关系的法。环境正常情况下人们之间的财产关系、家庭关系、行政隶属关系等在传统的财产法、家庭

法、行政法等之下早已安排妥当了。”［８］因此，环境法关注的是带有人类共同特征的自然环境，而非单

个个体的利益。解决环境损害问题，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是环境法的根本任务。对此目的，《环境

保护法》总则一开始就已经清楚阐明，即第１条将该法条的目的规定为， “为了保护和改善环境”，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另外，该法新增的第４条还将 “保护环境”规定为 “我国的基本国策”。

既然 《环境保护法》将环境保护作为根本目标，那么我们对整个条文的理解就应将该目的内化于

其中，以资解读。很显然，将 《环境保护法》中总则部分的环境损害仅理解为环境私益损害，将损害

责任单纯地解释为环境损害侵权责任，显得过于狭隘。一方面，虽然以维护公民民事权益的法律救济

在某些情况下能够达到保护环境的客观效果，但这种救济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环境公益受损的问题。如

某排污企业的排污行为损害了周围公民的人身权和财产权，但只要该企业搬迁到无人居住的地方，或

者将污染物运输到荒无人烟的地方进行排放，即可达到保护公民民事权益的目的，但环境受损的状况

却丝毫未能改变。另一方面，在现实生活中，存在太多与个人利益无涉的环境损害问题。如工厂排污

致使无人管理使用的土壤污染，因该土地缺乏相应的利益主体，故这一环境损害便会无人问津，最终

形成环境损害救济的真空地带。所以，只有将 《环境保护法》第５条和第６条第３款中的 “损害”一

词进行合理的扩大解释，将其理解为对环境公益和私益的双重损害，为环境公益损害救济确立规范基

础，才能使保护环境这个目标切实可行。

（四）小结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了解 《环境保护法》第５条和第６条第３款规定中的 “损害担责”原则

和 “对所造成的损害依法承担责任”实际上包含两类 “损害”和两类 “责任”：其一，行为人因污染

环境、破坏生态引发对他人的人身、财产的损害，即 “环境私益损害”，由此其应依法承担包括损害

赔偿在内的一系列 “法律责任”；其二，行为人因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引发对环境本身的损害，即环

境公益损害，由此其应依法承担的诸多 “法律责任”，如损害赔偿、停止侵害、消除危险等。因此，

《环境保护法》第５条和第６条第３款实际上可以被解析出两个法律规范，该法第５８条和第６４条分

别对应了不同的法律规范。新 《环境保护法》法第６４条是该法第５条和第６条第３款救济环境私益

损害功能的具体化；该法第５８条是该法第５条和第６条第３款救济环境公益损害功能的具体化，尽

管其仅仅解决了环境公益诉讼原告资格问题。分析 《环境保护法》第５条和第６条第３款的适切涵

义，我们可以发现其蕴涵 “环境公益损害”的法律事实与 “环境公益损害民事救济”的法律效果。因

此，即使这些条文略显粗糙，只要裁判者在适用它们的过程中进行充分地说理和论证，它们能够成为

支撑环境公益民事诉讼原告提出的诉讼请求的法律基础，因而成为环境公益损害民事救济的请求权规

范。

０２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四、结　论

２０１４年４月２４日修订后的 《环境保护法》第５８条确立了社会环保组织作为环境公益诉讼原告

的合法资格，完善了环境公益损害救济程序规则，但是，该法却没有明确规定原告能够依法提出哪些

诉讼请求，以至于在权威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看来，“修订后的环境保护

法只规定符合条件的社会组织可以提起公益诉讼，没有规定可以提出哪些诉讼请求”［９］（Ｐ２０３），如果

《环境保护法》确系如此，那么只能得出一个结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原告所提出的诉讼请求缺乏

应有的请求权规范支持，法院将因其无请求权规范支持而驳回其诉讼请求。显然，这一结论不仅与社

会普遍对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期望相反，也与该法第５８条的立法目的相违背，因而是我们所不

可接受的。运用各种法律解释方法检视新 《环境保护法》中关于环境损害民事救济的法律规范，在排

除该法第６４条作为环境公益损害民事救济请求权基础的同时，我们也确认该法第５条和第６条第３

款才是环境公益损害民事救济的请求权基础。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的原告完全可以依据这些法律条文

的规定而提出相应的诉讼请求，法院亦应根据这些法律条文裁决原告诉讼请求的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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